
2014 年生效之 IMO 强制性规定 

 

国际公約 决议案案号 生效日期 主要內容 

MAPOL 
MEPC.193(61) 

决议案 
2014/01/01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約 73(MARPOL)之 1978 年议定書附录之修正案 (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約附录Ⅲ修正) 

1， 修改海洋污染物定义标准，以与刚经过修订的全球协调系统(GHS)相协调 

2， 修改单证规定，以与 SOLAS VII/4 条款的建议修正案协调 

3， 对操作性要求的港口国检查(第 8 条 1 和 2 段)做了改进性文字修改 

SOLAS 
MSC.325(90) 决

议案 
2014/01/01 

1， SOLAS 公約 II-1 修正案。适用于 120 米及以上或有 3 个及以上主竖区。修正案增加了进水事故后向船长提供操作资料的要求，可以在

船上配备稳性计算机或者具有岸基支持。 

2，  SOLAS公約III章修正案。适用于客船与GT≥500货船。在第III 章第20 条中明确对自由降落救生艇释放操作试验时，应仅搭载操艇船员

进行自由降落， 或者按防止救生艇事故的措施（MSC.1/Circ.1206/Rev.1）进行模拟降落。 

3，  SOLAS公約V章修正案。适用于客船和总吨≥500 的货船。对SOLAS 公约第V/14.2 条进行了修改，要求按A.1047（27）决议通过的《最

少安全配员原则》确定适当的最少安全配员。 

4，  SOLAS公約VI章修正案。适用于GT≥500载运散装液体货物的船舶. 在第VI 章A 部分新增第5－2 条，禁止船舶航行过程中混合散装

液体货品（对2 种或多种货品进行混合形成新货品）和进行生产（船上货品与其他物质或货品发生化学反应）。如货物混合或生产是用于科

研和海底资源勘探开采目的，则可不受上述限制。 

5，  SOLAS公約VII章修正案。适用于所有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 对第VII 章A 部分第4 条全部替换。要求有关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运

输信息和集装箱/车辆装箱证书，应满足IMDG 规则相关规定，以供港口国当局指定的人员或组织使用。每艘载运包装危险货物的船舶应具有

一份特别清单、舱单或积载计划，按IMDG 规则的分类，列出船上危险货物及其位置。船舶驶离前应备有一份这些单证的副本，以供港口国

当局指定的人员或组织使用。 

6，  SOLAS公約XI-I章-加强检验修正案。适用于GT≥500的油船和散货船。将原引用的散货船与油船加强检验要求(A744(18)决议)替换为2011

年国际散货船和油船检验期间加强检验程序规则(2011ESP规则)。 

SOLAS 
MSC.326(90) 决

议案 
2014/01/01 

2000 年国际高速船安全规则之修正。对 HSC 规则第 14 章进行了修改，要求客船的 EPIRB 年度测试时间和货船一样，在《高速船安全证书》

期满日的前 3 个月内，或《高速船安全证书》周年日的前或后 3 个月内。 

SOLAS 
MSC.327(90) 决

议案 
2014/01/01 

国际消防安全系统规则(FSS Code)之修正.。铺龙骨日期K≥2014 年1 月1 日 

（1）全文修改第6 章 “固定式泡沫灭火系统”的有关技术要求，具体内容是： 

① 适用范围（适用于机器处所、货物处所、货泵舱、车辆处所、特种处所和滚装处所，不适用于化学品船的货泵舱）； 

② 定义（设计充装率、泡沫、泡沫溶液、泡沫浓缩液、泡沫释放管、泡沫混合比、泡沫发生器、高倍泡沫、内部空气成泡系统、名义流动率、

名义释放率、名义泡沫膨胀比、名义泡沫发生率、名义泡沫充装率、名义泡沫充装时间、外部空气成泡系统）； 

③ 高倍泡沫灭火系统（一般性能要求；新增“利用内部空气成泡的系统（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保护滚装处所、特种处所和车辆处所）”；

新增“利用外部空气成泡的系统（保护机器处所和货泵舱；保护滚装处所、特种处所和车辆处所）”；安装后试验；泡沫发生器安装在被保

护处所内利用外部空气成泡的系统等）； 

④ 低倍泡沫灭火系统（数量和泡沫浓缩液；安装后试验）。 

（2）修改第8 章“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在“喷水器系统的型式”中新增如下要求： 

对于在水可能造成关键设备损坏的控制站，可以安装SOLAS 公约第II-2/10.6.1.1 条允许的干管式或预作用式的自动喷水器系统。 

SOLAS 
MSC.328(90) 决

议案 
2014/01/01 

国际海事危險品规则(IMDG Code)之修正（修正编号 36-12）。修订主要包括：对35-10 英文版IMDG规则的编辑性修订，包括对3.1.4 章隔

离组、4.1.4 章包装导则、第5 章托运程序中的单证要求以及第7.1 章积载的修订。同时对纸版和电子版IMDG 规则的不协调内容进行了修订。

IMDG 规则与联合国危险货物运输建议书的协调和修订，包括对柔性散货集装箱的使用要求，增加了对锂电池的新要求，对3.4 章限量包装

的修订，对特殊要求SP924 的修订，对货物运输组件中运输UN 2211 和UN3314 新增了SP965，对正确运输名称（Proper Shipping Names）进

行了协调，对货物一览表中第17 栏进行了澄清便于使用。修订IMDG 规则第7 章，针对集装箱船、滚装船和普通货船分别制订相应的积载和

隔离要求，其他部分的相应协调修订。 

SOLAS 
MSC.329(90) 决

议案 
2014/01/01 国际载重线公約之修正。将非洲南端的冬季区域向南延伸 50 海里，从而允许绕行好望角船舶的吃水能够终年处于夏季载重线标记上。 



SOLAS MSC.1/Circ.1429 2014/07/01 

SOLAS規則V/19.2.3.4及V/19.2.9.2之澄清。规则V/19—船上航行系統與设备之要求: 

1，依据SOLAS之规定，50000总吨以上之船舶需安裝航速及航程测量设备以符合规则V/19.2.3.4及V/19.2.9.2之要求。 

2，海事安全委员会（MSC）于第90次会议同意，规则V/19.2.3.4及V/19.2.9.2之要求须以个別之设备來符合。亦即50000总吨以上之船舶需

安裝一台航速及航程测量设备（对水），及另一台航速及航程测量设备（艏向及橫向对地）。 

3，为满足上述规定，同時采纳航速及航程测量设备性能标准（MSC.96(72)）之修正案MSC.334(90)，适用于2014年7月1日以后建造之船舶。

MARPOL 
MEPC.225(64) 

决议案 
2014/06/01 

 修正IBC Code第17、18及19章。 

主要更新了IBC Code第17、18及19章（最低要求清单，IBC Code不适用的产品清单，及IBC Code适用产品指引）参阅MEPC/64/23/Add.1

附录12 

SOLAS 

决议案

MSC.338(91) 

 

 

 

 

 

 

 

 

 

MSC.338(91) 

决议案 

2014/07/01 

一，SOLAS公約第II-1章之修正，铺龙骨日期K≥2014 年7 月1 日；下述的第1 条、第10 条、第15 适用于所有类型船舶；第9 条、第20 条

适用于所有客船和货船。 

主要对下述内容作了修订 

（1）第1 条： 

① 适用范围增加脚注，明确MSC.308(88)生效范围；。 

② 2.4 款中明确了适用于现有船舶有关载运危险货物的追溯要求： 

（2）第9 条：提高了载客不超过36 人客船和货船的滚装处所和车辆处所与其他处所之间的耐火等级的数值。 

（3）第10 条： 

① 5.6.3.1 款：局部水基灭火系统扩大到内燃机上有失火危险部分。 

② 10.1 款：消防员装备的自给式压缩空气呼吸器应不晚于2019 年7 月1 日满足FSS 规则第3 章的追溯要求（空气瓶储气含量小于200L 时，

应发出视觉或听觉报警）。 

③ 10.4 款：新增每个消防队至少配备2 台防爆型双向便携式无线电话机，2014 年7 月1 日以前建造的船舶应在不迟与2018 年7 月1 日以

后第一次检验之前满足。 

（4）第 15 条：新增了针对演习提供消防员装备气瓶替换方式。 

（5）第20 条：针对不是特种处所、且能从货物处所外部某一位置加以密闭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与不能封闭的车辆处所和滚装处所，以

及特种处所，安装不同的固定式灭火系统。 

二，SOLAS公約第III章之修正.。适用于客船与总吨≥500货船，但对已设有救助设备的客滚船除外. 新增第III 章第17-1 条，要求： 

1、所有船舶应配备回收落水人员的计划和程序。对2014 年7 月1 日前建造的船舶，应于2014 年7 月1 日后的第一个定期检验或安全设备更

新检验（先到为准）时满足本要求。 

2 、对已设有救助设备的客滚船可视作符合上述要求。 

三，SOLAS公約附录之修正。替换了以下证书、附录的格式： 

客船安全证书及其设备附录（格式P）、货船构造安全证书、货船设备安全证书及其设备记录（格式E）、货船无线电安全证书及其设备附录

（格式R）、免除证书、核能客船安全证书、核能货船安全证书及其设备附录（格式C）。 

SOLAS 
决议案

MSC.339(91) 
2014/07/01 

FSS Code之修正。所有客船或总吨≥500 货船K≥2014 年7 月1 日，主要对下述内容作了修订： 

（1）第3 章（人员保护）：增加注脚参考IEC 60079；增加当空气瓶储气含量小于200L 时，应发出视觉或听觉报警。 

（2）第5 章（固定式气体灭火系统）：主要明确CO2 释放控制装置适用的处所，新增集装箱货物处所和一般货物处所以及散装货物处所的固

定式气体灭火系统释放数量要求。 

（3）第7 章（固定式压力水雾和细水雾灭火系统）：明确了用于车辆处所、滚装处所和特种处所的固定式压力水雾灭火系统应按照IMO 制定

的指南（MSC.1/Circ.1430 通函）进行认可。 

（4）第8 章（自动喷水器，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明确了自动喷水器平均出水量的计算基数（名义面积）为所覆盖区域水平投影所包括的

总面积。 

（5）第9 章（固定式探火和失火报警系统）：增加了其转换开关的布置不会因为失去电力供应导致失电；新增要求自动转换开关的动作或者

任一电源的故障不会导致探火系统能力的丧失。若瞬时的失电会降低系统性能，应有足够容量的蓄电池确保转换期间系统的持续运行；新增

应急电源可由蓄电池或应急配电板供给。电源应有足够容量，能够确保所有视觉和听觉报警在所要求的期间内正常运行；若系统由蓄电池供

电，其应位于探火系统的控制板处所或邻近处所或其他适合紧急情况使用的位置。充电单元的充装率确保能使蓄电池在全充满状态下维持探

火系统正常的电力需求；明确对具有货物控制室的船舶，在货物控制室应提供额外的1 套指示装置；明确安装在较冷处所如冷藏室的探测器



应按照相关程序进行试验。 

（6）第12 章（固定式应急消防泵）：主要修改了柴油机起动时的起动方式、冷态起动要求等。 

（7）第13 章（脱险通道布置）：对有关客船梯道的中间平台的尺寸提出了要求。 

（8）第14 章（固定式甲板泡沫系统）：适用于新建液货船，全章修改。除原有要求外，主要增加了： 

① 在“技术要求”中，对于甲板泡沫系统若是从消防总管由公共管线提供时，需为所要求的泡沫系统同时操作2 支泡沫枪提供额外的泡沫浓

缩剂。应确保可能在甲板的整个长度、起居处所、服务处所、控制站和机器处所同时使用最少数目的水柱。 

② 在“泡沫溶液和泡沫浓缩剂”，明确了适用范围（闪点低于60℃的原油和成品油，及类似失火危险的液态货物包括IBC 规则第18 章闪点

低于 

60℃的常规泡沫保护有效的货物；闪点超过60℃的成品油；IBC 规则第17章闪点超过60℃的货物）；A 型和B 型泡沫浓缩剂适用范围，船上

仅需配备1 种类型的泡沫浓缩剂。 

③ 在“泡沫炮和泡沫枪”，提出了型式试验时泡沫膨胀率和释放时间不能偏离计算值的±10%。 

SOLAS 
决议案

MSC.337(91) 
2014/07/01 

船舶噪音规则。适用于签订建造合同日期C≥2014 年7 月1 日或铺龙骨日期K≥2015 年1 月1日或交船日期D≥2018 年7 月1 日以后的 

总吨≥1600客船与货船，但不适用于：动力支承船、高速船、渔船、铺管驳船、起重驳、海上移动式钻井平台、非商用游艇、军舰和运兵船。

 该规则是对IMO A.468（XII）的修订并替代，目的在于强制性限制1600 总吨及以上的新船的船上噪声，其中对于10000 总吨以上的船舶有

了更严格的要求，部分舱室的噪声标准较旧标准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对测量要求和技术资质也更为严格和具体，并对船员的听力防护提出

了指导性内容。 

SOLAS 
决议案

MSC.345(91) 
2014/07/01 

载重线公約之修正。适用于所有类型船长L≥24m的船舶。主要修订附则I 第27（11）&（13），对破损稳性计算要求的初始装载状态 

和平衡状态进行澄清，对自由液面修正计算方法进行细化。如：明确压载水舱一般应视为空并且不考虑自由液面的影响，明确在实际装载时

不要求通过使用装载仪，稳性资料后其它批准的方法来证明满足剩余稳性要求。 

 

 


